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之核查意见 

 

本保荐机构保证核查意见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核查意见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 “本保荐机构”）作为盈

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或“公司”，曾名舜元实业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的保荐机构，根据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

关要求，对盈方微 2014 年盈利预测实现情况进行了专项核查。 

一、盈利预测承诺情况 

1、《舜元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公司潜在控股股东

上海盈方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盈方微电子”）及其实际控制人陈志

成先生承诺： 

自盈方微电子受让的公司股份过户完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完毕

后，上市公司 2014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

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2015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2,500 万元；若未能实现上

述任一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则盈方微电子应在公司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

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予以补偿，补偿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补偿金额=当年度净利润（扣非后）承诺数－当年度经审计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扣非后）金额 

若盈方微电子未能达到上述业绩承诺且未能按期按承诺向公司以现金补足

补充金额的，陈志成承诺将在盈方微电子上述义务到期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向公司补足。 

2、2014年 5月公告《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的 2014 年盈利预测数 

2014年 5月，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核字[2014]

第 33010015号《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告》：预测 2014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4,105,608.19元。 

二、盈利预测承诺的实现情况 



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专项审核报告》，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期间盈方微盈利预测实现情况如下： 

项目 2014 年 

一、预测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4,105,608.19 元 

二、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87,361.13 元 

三、承诺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 

不低于 5000万元 

三、差异数 -48,918,247.06 元 

四、完成率 9.59%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公司《备考盈利预测审核报

告》（瑞华核字[2014]第 33010015 号）中的 2014 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预测数与对应实际实现的净利润数之间存在差异，差异金额为 48,918,247.06 元，

差异率为 90.41%，未达到盈利预测业绩。 

三、2014 年度经营业绩未达承诺数的补偿实施方案 

2014 年度公司实际实现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为-669,429.75 元。根据相关补偿承诺，盈方微电子 2014 年度补偿金额为 

补偿金额=当年度净利润（扣非后）承诺数－当年度经审计实际实现的净利

润（扣非后）金额=50,000,000.00-（-669,429.75） =50,669,429.75 元 

盈方微电子应在公司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正式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

现金方式向公司予以补偿，若盈方微电子未能按期按承诺向公司以现金补足补充

金额的，陈志成承诺将在盈方微电子上述义务到期日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

向公司补足。 

四、盈方微盈利预测未实现的主要原因 

1、据市场研究机构 Gartner 发布的最新研究报告，2014 年平板电脑出货量

增长将趋缓，预计全年平板出货量增长率为 23.9%，增长比率低于 2013年。影

响公司销售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屏幕智能手机热销导致的小屏幕平板电脑滞销，

同时平板电脑市场增速放缓，给公司芯片的销售带来了挑战；此外由于整体平板

电脑市场增长缓慢，市场竞争激烈，公司的芯片产品在平板电脑市场只聚焦于一

部分的细分市场份额，未通过打价格战扩大市场份额。 



2、公司在 OTT机顶盒市场投入了大量的研发资源，并与众多客户开展战略

合作，原计划 2014年在 OTT机顶盒市场获取较大的销量增长。但是根据广电总

局《持有互联网电视牌照机构运营管理要求》（广办发网字[2011]181 号），2014

年 7月，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再次发文整顿 OTT机顶盒，要求部分 OTT电视集成播

控平台取消集成平台里直接提供的电视台节目时移和回看功能。由于公司的下游

客户受上述原因影响，客户在 OTT机顶盒市场的市场拓展乏力，同时给公司 OTT

产品销售带来很大的困难。 

3、公司在车载电子、智能影像产品、智能家居等行业的产品，属于新兴的

智能电子产品市场，2014年尚处于市场销售开拓前期，2104 年未能产生利润。 

综上，受平板电脑市场市场竞争激烈、OTT 机顶盒市场政策影响等因素影

响，2014 年度盈方微未达到盈利目标。尽管上市公司及其董事会、管理层全力

以赴，积极采取各种措施，极力保障完成利润预测数，但最终 2014 年度实现业

绩仍未达到盈利目标。 

五、针对盈利预测风险所做的公告 

2014 年 5 月，依照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在

《舜元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修订稿）》、招商证券在《舜元

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补充保荐书》中对经营业绩未达到业绩

承诺的风险作了披露，具体内容如下： 

根据公司的盈利预测，公司潜在控股股东盈方微电子及其实际控制人陈志成

先生承诺：自盈方微电子受让的公司股份过户完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

完毕后，上市公司 2014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

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5,000 万元，2015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口径下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不低于人民币 12,500 万元；若未能实

现上述任一年度的净利润承诺数，则盈方微电子应在公司以上各年度审计报告正

式出具后的二十个工作日内以现金方式向公司予以补偿。 

盈方微在 2011-2013 年净利润呈下降趋势，尽管公司管理层认为公司所在行

业未来市场空间较大，公司技术储备和客户储备较为充足，2014 年和 2015 年

业绩将会有较快增长，但并不代表公司的经营业绩将达到盈方微电子的业绩承诺

数，未来业绩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特别提请二级市场投资者充分关注经营业绩不确定性带来的股票价格波动



风险。 

六、恢复上市时的盈利预测情况 

2013 年上市公司恢复上市过程中，中磊会计师事务所对舜元实业盈利预测

报告进行了审核并出具了《盈利预测审核报告》，预计舜元实业 2014年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 1,515.83 万元。 

 

本保荐机构经核查认为，根据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舜

元实业 2014 年度《审计报告》，上市公司 2014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187,361.13元，未达到盈利预测。 

持续督导期内，本保荐机构持续关注盈方微的运营情况，对其经营管理现状

进行了认真地分析、研究，并通过各种方式保持与上市公司及其他中介机构的沟

通、协调工作。本保荐机构对盈方微未达到盈利承诺目标深感遗憾，本保荐机构

将持续督导承诺方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积极履行相应承诺。 



 

(本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盈

利预测实现情况之核查意见之签署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         

王鲁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3 月 30 日 




